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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文件

豫工保社字〔2018〕2 号

河南省工程保证业务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七部门关于印

发《河南省工程保证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豫建

〔2018〕14 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对工程保证业务额度管理，

做好工程保证制度推广试点工作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在保额度的管理

工程保证实行在保额度控制风险。并通过《河南省工程

保证信息管理系统》（以下简称：《管理系统》）实施业务

总量控制。

（一）专业工程担保机构的在保额度由基础保证额度和

信用保证额度组成。

1.基础保证额度最高不超过保证人注册资金的 10 倍。

2.信用保证额度：在基础保证额度满额后，当保证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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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等级达到达到 AA 级时，奖励信用保证额度的上限为其

基础保证额度的 1/3；达到 AAA 级时，奖励信用保证额度的

上限为其基础保证额度的 1/2。当保证人本年度的信用等级

低于上年度信用等级时，保证人的信用保证额度下调至本年

度信用保证额度；当达到 B 级时，暂停其业务。

3.保证人单笔业务保证额度不超过注册资金的 10%。

（二）银行、保险公司的在保额度按其登记的额度在《管

理系统》实施业务总量控制。

二、在保额度的风险管理

专业工程担保公司的在保额度风险管理与应急风险保

证金挂钩。应急风险保证金计提到位后，在《管理系统》分

配在保额度。

应急风险保证金的计提依据《河南省工程保证风险保证

金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三、联合保证的在保额度管理

联合保证是指保证人单笔业务保证额度超出上述规定

或保证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采取与其他保证人联合的方式

共同对同一工程项目提供的保证。

两个以上保证人实行联合保证时，应在保证合同中明确

联合保证范围、保证方式和保证额度的分配等。联合保证的

在保额度按照约定的保证额度分配分别计入保证人的在保

额度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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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保业务的管理

（一）实行保函集中保管制度。依据住建部《关于在建

设工程项目中进一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见》（建市

〔2006〕326 号）要求，保函由工程所在地的建设主管部门

或其委托的相关单位具体实施保管。

（二）保证信息实行信息化管理。保证人应将公司的基

本信息、保函业务等信息录入《管理系统》，以保证相关部

门或单位实施保函保管工作，并全面掌握保证人、保函使用

情况。保函信息未录入的，相关单位无法查阅、确认及备案。

超出在保额度总量的，《管理系统》将自动终止录入功能。

（三）定期报送相关报表或报告。保证人应定期报送经

营状况、资信、财务、业务代偿等报表或报告。《管理系统》

自动完成对保函信息、保证人财务信息、代偿信息等数据的

统计分析。各相关部门及保证人可以通过系统自行查询相关

数据。

五、实施信用管理

（一）对被保证人实行差别化管理。保证人可依据建筑

市场主体在资质、经营管理、安全与文明施工、质量管理等

方面的信用信息，实施担保费率差别化制度。对于资信良好

的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，应当适当降低承保条件，实现市场

奖优罚劣的功能。

（二）对保证人实行信用评价管理。保证人存在以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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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的，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公布，并参与建筑市场信用评

价，情节严重的，禁止其开展工程担保业务：

⑴超出担保能力从事工程担保业务的；

⑵虚假注册、虚增注册资本金或抽逃资本金的；

⑶擅自挪用被保证人保证金的；

⑷违反约定，拖延或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；

⑸在保函备案时，不录入《管理系统》、制造虚假资料

或提供虚假信息的；

⑹撤保或变相撤保的；

⑺安排受益人和被保证人互保的；

⑻恶意压低担保收费，进行不正当竞争的；

⑼不进行风险预控和保后风险监控的；

⑽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为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

会关于担保业务及担保风险防控监督管理的规定》（试行）

（豫工保协字〔2017〕00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2018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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